
根河市城镇燃气行业安全生产
工作联合检查工作机制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切实增强防范化解燃气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感；

坚持问题导向，全面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各街道办事处、乡

镇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督责任，全链条整治城镇燃气经营、

使用、运输、输送存储等环节安全风险隐患；完善监督管理

机制，全面提升排查整治质量和城镇燃气本质安全。

二、健全燃气安全管理体制

按照根河市人民政府、根河市城镇燃气安全专项整治专

班统筹协调各有关部门、街道办事处及乡镇人民政府，实行

燃气安全生产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和社区属地管理，

有关部门业务监管，主管部门行业监督指导;压实燃气经营

企业主体责任，加快安全管理标准化建设,形成监管合力，

共同推动燃气行业安全发展。

三、明确有关单位、部门职责

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和“谁审批、谁监管、谁负

责安全”原则，切实履行城镇燃气安全监管职责

（一）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辖区内燃气安

全管理组织工作，将燃气安全纳入社区服务，实行网格化管

理，构建网格化服务、管理体系，负责本辖区燃气安全巡查、



检查，排查非法存储、运输、充装等场所和不安全用气行为，

及时上报并督促整改，并建立问题台账;协助燃气经营企业

开展安全用气宣传和安全检查。

(二)住建局:贯彻落实城镇燃气管理政策和法律法规，

履行行业监管法定职责，建立健全燃气安全监督管理制度，

宣传普及安全用气知识;协调各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和市

直有关部门开展相关业务工作;推动瓶装液化石油气标准化

建设工作，推进行业管理制度化、规范化、精细化建设。

对未取得许可的企业从事燃气经营的，要依法责令关停；

对城镇燃气经营企业不再符合许可条件或未按许可规定经营

的，要依法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吊销燃气经营许可

证；对城镇燃气经营企业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到位，

安全生产管理人员配备数量不足，未按照《燃气经营许可管

理办法》要求配备运行、维护和抢修人员，主要负责人和安

全生产管理人员未经专业培训并考核合格的，未要求从事送

气服务的人员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未对配送工具制定并实施

安全标准的，要依法责令限期改正，并对企业及主要负责

人、相关责任人等依法从重处罚。

对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未要求其送气人员在送

气时开展随瓶安检的，以及非法掺混二甲醚，违规向餐饮

单位配送工业丙烷、醇基燃料、生物质燃油等工业燃料的，

要依法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依法从严从重处罚。

对燃气经营企业未与用户签订供用气合同、约定双方

安全供用气方面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超供应范围经



营，为不具备安全用气环境的用户供气，未建立各类用户

动态信息档案，未为液化气用户提供、配送、安装燃气

气瓶(包括角阀、减压阀),向未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的

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用于经营的液化气，向地下、半地下

空间或者高层民用建筑用户供应液化气的，要依法责令限

期改正，并对企业及主要负责人、相关责任人等依法从重

处罚。

（三）应急管理局:依法指导、协调、监督城镇燃气经

营领域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履行安全生产监

管责任;根据市政府授权，依法组织指导燃气行业生产安全

事故的调查，监督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参与事故应急救

援。对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加强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监管，对液化石油

气生产企业未建立健全并落实风险识别管控和隐患排查

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安全评估等制度，生产气质不达标、无

警示性臭味、非法掺混二甲醚等“问题气”,向无经营或充

装许可的单位或个人销售用于经营的燃气，工业燃料生产企

业将工业丙烷、醇基燃料、生物质燃油等产品非法售卖到餐

饮单位等民用领域的，要依法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限期

改正，并对企业及主要负责人、相关责任人等依法从重处罚。

(四)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压力容器、压力阀门、压力

仪表、压力设备等特种设备生产、经营、使用、检验、检测

全过程安全监督管理。负责特种设备使用登记管理，移动式

压力容器和气瓶充装许可管理，健全完善信息查询系统;对



备案气瓶定期检测，对超期服役气瓶强制报废，对未备案和

未经检测气瓶实施查封、扣押，对非法充装及充装非自有产

权气瓶等违法违规经营行为进行处罚;对有形市场储存、销

售的液化石油气质量实施监督检查，负责对燃气器具、瓶装

液化石油气调压器、可燃气体探测器、报警控制器及配件等

产品质量监督检查。

对未取得许可的企业从事燃气充装的，要依法责令关停；

对城镇燃气充装企业未建立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等安全

生产管理制度，未按许可规定充装，未按要求投入维持正常

运营、保障安全生产条件所需资金，对自有气瓶未能在充装、

运输、经营、流向、检验、报废等环节开展全生命周期安全

管理，不符合许可条件的，要依法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

吊销气瓶充装许可证；对城镇燃气充装企业落实全员安全生

产责任制不到位、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未经专业

培训并考核合格、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无从业资格证书的，要

依法责令限期改正，并对企业及主要负责人、相关责任人等

依法从重处罚。

有关部门单位发现餐饮单位使用禁止使用的 50kg“气

液双相”气瓶、可调节出口压力的调压器，对燃烧器具进

行中压供气，使用不符合国家标准或假冒伪劣的液化石油气

瓶、可燃气体探测器及燃气紧急切断阀、调压器、连接软管、

灶具等燃气具及配件等的，要及时移送市场监管部门，由其对

生产、流通企业进行溯源治理，依法处罚并追究刑事责任。

(五)交通运输局:负责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许可管理，道



路运输从业人员资格管理;对运输燃气的企业、人员和车辆

进行监督检查，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六)消防救援大队:结合“双随机 一公开”系统对燃气

经营、使用单位遵守消防法规、技术标准情况和公共场所的

消防安全进行监督检查，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罚;开展燃

气事故现场火灾扑救和应急救援工作。

对餐饮单位未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未按规定组织对从

业人员进行消防安全教育和培训，未制定和实施灭火和应急

疏散预案，违规用气、用火、用电，要依法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实施处罚。

对餐饮单位在地下或半地下空间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

存放气瓶总重量超过 100kg 但未设置专用气瓶间、在用气

瓶和备用气瓶未分开放置的，连接软管长度超过 2 米、私

接“三通”或穿越墙体、门窗、顶棚和地面的，未规范安装、

使用可燃气体探测器及燃气紧急切断阀，要依法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止使用，可以并处罚款。

(七)工信局:市工信局(商务局）负责督促使用瓶装液化

石油气的餐饮经营单位加强安全管理，落实安全防范措施。

对餐饮单位使用两种以上气源的，责令其改正，依法实

施处罚，情节严重的，依法从重处罚。

(八)公安局:对非法经营燃气的“黑窝点”、对非法充装

和销售“黑气瓶”等，要坚决依法从快从重打击、严厉追

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对典型案件要及时曝光，强化执法

震慑。



(九)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配合住建、市场监管、

应急、工信、教育、文旅等部门开展燃气执法检查活动，严

厉打击燃气违法行为。

(十)教育局:负责学校(含幼儿园)、学科类培训机构的

燃气安全监管，开展燃气安全宣传进校园活动;会同有关部

门严厉打击系统内燃气违法犯罪行为。

(十一)文旅局:负责全市星级饭店(宾馆)的燃气安全监

督管理，协助属地政府对全市星级饭店(宾馆)燃气储存和使

用场所检查、督查、整改。

四、落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

对燃气经营企业及主要负责人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不到位等问题加强监管执法。存在问题的不能只罚款，要

结合《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内蒙古自治区燃气管理条例》《燃

气经营许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对企业是否符合许可、是

否存在重大隐患等条件进行评估，发现不按照燃气经营许可

证的规定从事燃气经营活动的，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

吊销燃气经营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建立联动执法机制

1.燃气经营企业的安全监督检查，由市住建局牵头，应

急局、市监局、交通局，消防队、属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

民政府按照各自职责配合对燃气经营企业开展检查，依法对

违反法规法律的经营企业进行查处。

2.燃气燃烧器具、燃气泄漏报警器、管、阀、气瓶等压

力容器的销售和使用的监督检查，由市监局牵头，工信局、



公安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综合执法局、属地街道办

事处、乡镇人民政府配合，对燃气燃烧器具、燃气泄漏报警

器、管、阀、气瓶等压力容器的销售和使用开展监督检查，

依法打击销售和使用不合格燃气燃烧器具违法违规行为。

3.餐饮场所的安全管理，由工信局牵头，住建局、市监

局、应急局、消防队、公安局、市综合执法局、属地乡镇政

府配合，按照职责对餐饮行业进行监督检查，严厉查处违规

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

4.各属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对燃气经营企业、

燃气具销售企业、餐饮场所、学校等属地管理。

5.文旅、教育等部门对各领域燃气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

查，发现违规使用情况及时上报燃气行业主管部门。

六、强化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由住建局长任召集人，有关部

门负责人为成员的燃气安全专项整治工作专班，负责全市燃

气安全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负责全市燃气安全管理工作的协调和监督，进

行考核评价;收集、汇总、有关资料和信息并及时报领导小

组，定期召开会议,研究解决燃气安全领域重点难点问题。

(二)强化督导考核。燃气安全管理工作纳入绩效考核，

定期督查，综合评定。加强对燃气安全管理工作的组织协调

和监督检查，对工作情况实行定期调度确保工作落到实处。

(三)强化宣传引导。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网络、户外

广告、小区宣传栏等多种渠道，通过短视频、宣传海报、入



户宣传等多种宣传样式，开展燃气宣传和警示教育形成齐抓

共管的燃气安全宣传教育机制，普及燃气安全使用知识，提

高群众燃气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置能力。

（四）行业领域专家技术支撑

按照《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呼伦贝尔市

应急管理及安全生产专家管理办法的通知》（呼政办发〔2019〕

48 号）文件相关要求聘请行业领域专家，由呼伦贝尔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呼伦贝尔市应急管理局给予技术性人才支撑。

行业领域专家参与我市燃气领域安全生产专项检查，提

出隐患治理整改建议；参与安全生产行政许可的技术性审查

工作；参与应急管理及安全生产文化宣传、教育培训的相关

工作；参与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救援、调查及技术分析，辅助

指挥决策。


